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东亚前海证券祥盛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报告

本报告期内（2024 年第一季度），本托管人在东亚前海

证券祥盛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托管过程中，严格遵守《证

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》、

资产管理合同、托管协议和其他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委托

人利益的行为，完全尽职尽责地履行了托管应尽的义务。

本报告期内（2024 年第一季度），本托管人按照国家有

关规定、资产管理合同、托管协议和其他有关规定，对委托

资产净值计算、管理费用开支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复核，对

委托资产的投资运作方面进行了监督，未发现管理人有损害

委托利益的行为。

本托管人复核审查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、净值表现、

利润分配情况、财务会计报告、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，保证

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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